
•
，

:../
:;:■

G

产 3

三
 

*-33

;.--
二
，：

-';
.<,:
;.

;-.?
"'〕
-:!.
:'1
..
 --.,
:
 "
，
.■".;

•
?
;
.

:-;
八
)
 :.:

•/
/•:.、；

■:•••
，-

•
一：
， 
：
；
：

:••-•
，
..:二
"

^
H
^
M
M
^
M
^
M
L
^
^
^

=̂̂
=̂̂
^̂
^̂
^̂
3̂5̂
5̂"

555̂
7

雲
市
議
會
要
求
省
府. 

分
配
冬
季
就
業
補
切 

( 
雲
訊)
雲
高
華
市
議
會 (.
决
定
要
求 

班
納
省
長
對
中
央
聯
邦
政
〃
冬
季
就
業
計
劃 

補
助
金
作
適
當
分
配
。

奧
太
瓦
已
宣
佈
補
助
卑
詩
省)
億
六
仟 

萬
元
，
而
雲
高
華
市
为
望
能
彼
得
二
百
七
十 

萬
元 

9市
政
事
務
廳
長r
金
南
表
示
，
卑
誇
省 

特
别
提
出
二
千
一
百
萬
元
，
但
各
市
的
爭
取 

已
過
遲
，
首
批
裡
助
金
之
分
配
已
全
部
安
排 

妥
當
。市

議
會
之
療
案
由
蘇
堅
市
參
指
出
，
經 

决
定
不
經
適
金
甫
市
長
，而
直
接
问
班
納
省 

長
提
出
要
求"

蓝
必
表
质
，
當
你

1-8
直
接
與
要
猴
戲
之 

琴
師
商
談
時
，
又
何
必
與
被
操
縱
的
猴
十
多 

談
呢
！兩

人
淸
晨
發
生
爭
執 

突
然
開
槍
射
傷
一
人 

C

本
汝
七
訊)
此
間
固
蘭
街
，
三
千
八 

百
號
街
位
咋
週
三
淸
饯
發
生
槍
擊
案
，
兩
男 

子
在
二
豕
門
前
爭
吵
後
，
其
屮
賣
人
即
拔
槍 

射
擊
另•
男
子
兩
槍
，目 

811 警
方
正
在
緝
捕 

兇
手
。警

方
表
示
，
呼
害
人
年
齡
三 T
伍
歲
， 

本
汝
比
人
，
姓
名
暫
不
宣
佈,
胸
部
及
肩
部 

均
被
槍
傷
，
送
醫
院
急
救
後
，
目

Ml] 情
况
良

1
T

，警万
報
吿
拘
例
四
冬
，
其
中
一
人
尊
傷
？ 

(l.
■■:■'<
国
好  

<

毋
希
袱  

i^K'
曹.向
國
亂
糧
笥  

ct''
謂
英

7

云
訊)
於
上
月
廿
四
日
在
舍
路
騎
劫
一 

架
西
北
航
空
公
司
班
機
。
索
取
廿
萬
元
金
後 

跳
傘
逃
亡
之
匪
徒
，
曾
寄 
一 函
至
本
熊
省
報 

/
經
轉
交
警
方
後
，
他1
對
該
信
冴
最
實
性 

表
示
像
疑
。

該
封
寄
至
省
報
之
函
件
署
名
理
勃
。
庫 

勃
爲
該
名
刼
機
犯
的
姓
名

一 
該
信
之
郵
世
爲
雲
崗
華
週
二
下
午
二
時

7

智
利BI

翳
急
法
令
了 

;
系
反
叛
青
年
暴
動
、 

「
一小■
物
乐
叫
囊
当
社
車
之
反
馬
克
思
主
一 

義
的
魚
和
背
组
，   

M;
中
違
抗.政
麻
昼
•'•..
頒
瓶 

的
察
亂
苗
敢
备
湧
班 

11??
間
城
曲
制
業
中
心
區. 

的
街 

51
■■■

.?-;.■
一示威足，對
總
統
吐
倫
特
敏
郷
的. 

左
派
政
權   

*

!

 需
裔
動
暴
警
隊
到

‘
 

111141. 

. 1̂
.̂

緊
為
法
令
浓
穂
春
编
國
家
安
逢
會
議
？
事. 

:
緣"
星
期
一
一
蔽
歸
励
襄
而
成
始
行
•.'
振
副 

^
H
H

— 

;
當
即
弘
痴
所
纱
劈
親
啟
帆
等
兩
派
火
士 

展
開
街
真
癒
門+
警
"昨
晨
爲
止
，
曾
有
百

一
血y
賓
詢 

爾   

-W-:
若
和
政
府
頁
關
任
北
愛
爾
一 

闌
郷
村
矮
学 
痛
兵
被
謀
牝
尸
'«
的
事
件
。 

1

該
英   

05 
的
愛
爾
蘭
籍
未
婚
妻
曾
否
認
死 

.
者
是
利
用
其
愛
爾
摩
的
背
景
、一探；取
為
關
愛 

..81 即
速
和*
断
整•
通
赦
情
報 

^/:
':. 

一
東
必   

»;-- 
碌
面
臨
跋
潰
 

，
美

联

譬e
襲
敬
戦
 

，
(
命
遗
府
美
期
冠
電)
柬
浦
塞
東
北 

: 線
的
兩
個
注
耍
據
點
，
包
括
指
揮
作
戰
總
部 

一
所
用
地
剣
巴
里
瑞
失
陷
後
，
咋
一
已
面
臨
總
崩

制
」0

」E
6
 

1
/
£

飞
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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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工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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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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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二
路
透
社
綜
角
器
)
"
巴
至
坦
電
台
嵌
告
：
印
度
幫
三
師
大
軍
今
日
襲
擊
西
巴
一 

練
19i
坦
邊
境
河
滴
防
軍
瀬
海
冲
，
及
在
速g
書
撕
油
嚼
七
盤
微
学5

戰
城
濃
逹
印
七
束
酒 

兩
力
邊
界
，
謳
爲
十
一
盜
沸
師
理
謝
喧
模
的
速
图9

雌
巴
運g

擊
之
干
，
印
基
傷
亡
慘
重 

新
徳
星
消
息
恐
巴
国
空
軍
今
日
硬
整
印
渡
西
北
那
四
遮
遍
倭
機
墉
後
遍
印
政
府
現
已
頒 

卬
京
今
日
曾
發
出
防
空
警
報
，
全
城
灯
火
熄
滅
，
黑
暗
無
光
，
但
朱
見
有
空
襲
跡
象
。. 

山
-
各
客
機
前
往
西
巴
基
斯
坦
，
卬
度
加
爾
各
苔 

朋
及
新
德

闻
注
可

—
巴
國
電
台
廣
播&
謂
巴
軍
犠
群
空
襲
日 

;

加
i

i

曲i

什
—

都 

一

liB

ll
ll
—

-

 

月

m  

vpM

nel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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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»
 
客
機
，
臨
時
改
飛
臬
可
機
腐
降
落 

—i
i
l
i
j
 

應
付
巴
國
全
面
對
印
作
戰
行
動
。
同
時
印
政 

"
府
王
席
下
令
苯
星
期
六
召
開
上
:;h
 議
院
聯
席
一 

.
■
九
京
指
斥
印
度
行
動
一 

件
的
支
持
和
煽
動
決
整
圖$
 裂
巴
基
斯
坦
O',
:-,-.
胃 

W
I
.

北
京
腫
第
而
指
甘.地
夫
犬
昨
星
期
-*'
一呼一 

蠢
B
垂
斯   

'S,
軍
除
全
部
撤
離
東
巴
地
區
号
簡
一 

B
i
i
i
i
i
i
 

宗
考
印
總
理
對
此
独
公
開
堆
帮
行
動3
應
負
其 

二
一
空
賊
騎
造
機
被
擒
「 

豆
一1

躍
聯
社
聲
還
1

0

在
巴 

榭
寸
黎
奧
旧
機5
一
騎
割
巴
基
斯
坦
國
際

.
9
其
內
容
爲
庫
勃
曾
於
週
日 

h

殳
 
警
埠
h
看
固
李
杯
橄
何
球 

B

:

^

賽
"
：

機 
箝
、 

美
國
內
華
達
州 *
奴
市 

或 
勲
警
方
仆
於
早
先
接
獲
一
封
署 

%

報 
名
庫
勃
乙
信
件
，
省
帯
接
獲 

詭
狡
之
后
件
中•
部
份
字
體
與
前

信
相
同
、。
，

=.
万
一
而
•
雲
埠
警 
發
言
人
表
示 

多
引
，
由
連
奴
日
報
接
獲
之
信
件 

介
1

郵
戮
爲
當
天
週日，但
省
報 

苗 
虚 
之
信
則
稱
庫
勃
於
週
日
在
霎

®

第

一
口
二
；

î̂..
—
■
後
事
消
息
触 :
距
金
邊
府
之
北
亠
八
土 

"
整
断53
整
麻
失
守
，
爲
柬
政
府
軍
事
作
戰
正 

個
月
以
來
最
直
大
的
慘
敗
，.柬
班
原
欲
豎
寸 

渡
副

IH-.K

rti:-*
六
吸
外
跚
一
但
現
己
完
全
撤 

.退
，
批
移
至
婧
才
的
陣
整.-

口
―

「 

:■;
策
軍
自
今
年
衣
月
兀T

開
0
發
動N
軍 

、二
染
人
一
打
通
匝
！i
金
選
府
以
心
'V4-
里
的 

公
幽
、至
十
月

：h

六
日
刖
遭*
北
越
第 
師 

軍
隙
攻
擊 •
截
斷
巴
里
以
南
的
弟
六
公
路
。

餘
人
爱
徹   

-0
可
「  

<

二
」

?■.'-,
一
威
魚
遂
令
堤
痺
湾
飴
像
腼
時
魂
捕
不. 

須
特
別
手
今
，強
磚
新
聞
檢
査
。

城
內
反
對
派
的
羅
個
無
線ill e
昨
已
被 

一
封
即
，徐
蠶
一
星
孤
三
晚
廣
金
有
意
育
亂
天

將
陞
任
陸
戰
隊
司
令 

看
二
強
遭
斎 1
 渴
溫
統
营 

一：：
：.」
售
癖
瑞
任
命
.通
湖
卡
帝
曼
屮
将
崔
任
海
一 

鬱
用
r

i

l

 9

二
排
十
六.，歳
的
卡
爲
曼
自•
一，九
六.九
年18一  

一一一一

通
譽
.蓮
僵
局
曾
部
聲
接
替
勞
一
 

演
押
潛
譚
滝
靄
藩
泗
年
嗎
之
補
強
隊
司 

金
"
却
潜
慢
將
軍
是
干
日
退
休
。
；

浓

/:.>

人

事
 

-0 
二
:

北
愛
法
份
子
活
躍 

餐
館
工
濺
均
被
爆
炸

高
华
，
因
此
使
他
們
對
第
二 

封
信
的
眞
實
性
表
不
良
疑
。

一•'
他
表
示•，
雲
高
華
警
员
正
在
驗
査
譯
信 

2
指
一
印9- "   

19r
獲
結
果
將
送
交
单
國
聯
邦
調 

查
局
人
員
。 
- 

(

一該
名
中
年
刼
機
犯
騎
捌 
一 架
西
北
勲
空 

公
司
班
機
，
在
警
路
索
得
廿
山
贖
金
，
停
放 

旅
客.
後
在
舍
路
飛
在
連
奴
坤
途
屮
神
祕
跳 

傘

逃

一

   

•

—
「美
國
紡
邦
調
査
同
人
鼠
曾
在
非
盛
頓
州 

.武
崙
鼾
励
信
度
触
謎
劫
機
犯
。

，加
國
經
濟
委
會
報
吿 

、，首
相
表
示
不
予
同
意

:"5
饗1
樂
思
号
北
受
爾
鄺
二
^

^

卑
七
香
型
遅
炸
豊
昨
分
 

薪
亂.加
级*
動
兴 &
 曾
介.別 

'H1 此
間
可
都
的 
批
刊
漉
质
過
空
襲
共
軍
目
標
，
府
肋
柬
軍
作 

熱
鬧
餐
朋
豪
学
爆
炸
，
至
少
夂
人
/

，2
南
適
軍
二
萬
五
千
人
，
沿
東
雀
匕
 

礎
傷
，
包
岁
素
巴
看
火
焚
燒
，傷
及 
公
避
灌
/

温
輕
柬
軍
所
農
軍
的
堅 

一
伍
位
學
童
彳
頓
可
广
二
&
:

力
補
通
滞
*
.
犧
敗
叮
"
二

匸
 

在
碼
頭
血
區
也
一
批
持
手
槍
香
企
圖
奪.
：

-/
南
通
悼
作
戰
商
鹏

V'5 
深
出
東
境
廿
伍 

,

：

經
費
四
份
之 5
開
除
台
灣
無
關

^
通面"
八工

，.
當
襄
臣.担
任
美
國.

MIJ總統9
"
r
希
曼 

曾
九
五
漂
在
鼠
家
堂
事
務
E
担
任
匿 

臣
之
助
理
。
一

，

白
宮
新
聞
秘
農
匿
衣
示
•
目
前
仍 

<
i
l
l
i
^
 

位
。 

■
，

-,
.,■;

;
;
1
 

一干生日2,
一

;/-'.
  

:;1
:-\ 肝
心

好

/-■李

亥

年

十

月

于

(
乂
訊)一

名
十
四
减
的
少
年
偸
車/
 

以
九
十
里
時
速
飛
馳
而
行
，
不
幸
翻
車
受

、■

北K
-l/.
ii-
i:i 輕
任:
辟
：u
:̂:.
一..弥
加̂
^

’

i
n
.

,

一 

意
利
大
新
公
寓
倒
塲
一 

金
寸
《
連
遡
羅
合
漂
显
曜)
滴
間
一
标
載
連. 

三
干
五
百
若
旅
客
之
庵
車
演
撞
上
停
泊
在
同 

聲
鐵
虹
上
之
另.
一
麻
雖
垂
，
僑
少
有
九

".
:."；",
一-3,，-•！J，;

七

l
i
-
w三

可
一■"

大一鼻"

『
一
外
傳
!

^

値
歐
洲
而
塲
僮
格
猛
跌 

be
，， 

- 

(
倫
敦
美
聯
社
電"
由
於
外
傳
美
元
準
。

傷
，
已8
寛
埠
中
央
嘗
陽
治
療
。- 

可
能
將
受
少
年
法
严
郡
判
。 

拖
船
不
愼
瓏
毀
木
橋 

交
通
受
阻
迅
速
修
理 

(
賢訊
)
*
於
覚
艘
拖
船
於
咋R
凌
晨 

K

時
將
雲
埠
通
列
治
父
之
非
李
沙
橋
榴
歯
邊 

橋
樑
撞
損
，
使
來
往
交
通
爲
之
，
阻
。

-
婁.咼
華
至
美
班
兒
岛
之
交
迪
幷
無
影 

响
，
但
由
美
琪
兒
鳥
至
列
治
文
間
之
交
通
則 

無
注
通
行
。
一

當
該
機
肇
禍
拖
船
由
南
端
橋r
通
過
時 

，
不
愼
將
橋
樁
撞
損
。

據
高
速
公
路
管
理
局
人
員
表
示
，
他
們 

對
修
復
該
橋
樑
之
時
間
，
無
法
估
計
。 

地
上
水
道
兩
具
男
屍 

至
今
死
因
尙
未
查
明 

，
碎
亞
板
汝
訊)
此
間
碼
頭
即
下
水
道
， 

内
潑
現
兩
名
男
子
死
屍
。

焼
警
万
表
示
，
該
冊
势1
爲
何
利
，=1  

十
匕
識
，
莫
里
，
四
十
一
，歲
，
他
們
進
入
地 

.卜
水
道
查
昼
门
來
水
總
水
管

：*

(
騎
警
隊
發
言
人
指 

ill 
，
山
兩
人
之
尸 

體
顯
示
，可
能
因
煤
氣
中
毒
死
亡
。

但
消
防'16

檢
査
所
后
燥
氣
骨
後
，
發 

現
並.
無
故
障
。

孩
兩
男
屍
由
，一%
起
重
機
操
縱
人
發
現 

，
他
哉
現
其
工
作
地
區
之
地
下
水
道
蓋
子
打

^
，▲
弋

減

顧

—

費

决削:

■

:,(
奧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道)
加
拿
大
首
相 

，陶
牡
表
示
一
，
由
於
目
前
勞
工
龍
的
迅
速
增
加 

，
因
此 

Im'
對
加
拿
大
經
濟
委
員
會
估
計
不
予 

同
意
，
經
癖
委
員
會
報
吿
，
一
九
匕0
年
至 

-
九
七
五
年
間
，.全
國
必
需
提
供
一
百
四
十 

(
萬
新
工
作
機
會
。

，陶
杜
在
國
會.卜
議
院
接
通
實
詢
降
指
出 

，
価
忆
看
過
經
濟
委
員
曹
所
作
的
報
吿
，
但 

未)
深
人
研
究
。

1

，
該
戰
告
風
示
，.全
胴
一
九
匕
五
年
以 

.
前
必
雅
提
供
一
百
四
十
連
個
新
工
伍
機
會
。 

方
可
使
勞
葵
業
額
降
仟
空
百
份
之
三
點
八 

像
護
電
線
用
殺
草
劑 

;
如
不
施
用
要
加
電
費 

(
雲
訊)
卑
詩
省
僧
力
公
司
向
加
必
大 

西
部.地
匾
儁
潔
委
員
會
誤
示
，
如
果
他
們
波 

迫
祭
上
使
用
保
護
匿
線
之
段
草
削
，
灵
民
所 

繳
之
雹
緯
將
増
加
百
份
之
十
五
。

他
們
向
委
貝
會
指
出
，
主
要
因
近"
公 

司
、
使
用
該
極
殺
草
削
，
將
耗
費
一
瞅
費
用 

控
制
植
物
之
生
長
，
每
年
必
需
增
收
一 
千
萬 

一
元"
我
。
，

電n
公
司
在
郷
間   

fe
線
通
過
處
均
仙
用 

該
種
殺
草
劑
保
護
電
線

<
詩
大
學
植
物
學
系
教
授
雷
尼
鹿
士
指 

一
出
，
由
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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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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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用
使
用
該
河
殺
草
削
，布

?

■/'e
事
盛
頑
加⑨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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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顾
府
表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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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
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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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題
算
之
負
担
金
布.
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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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段
前
的
叶
份z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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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
勿
四
心
之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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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一 
美
國
咙
理/
跋
卿
戴
巴
烏
指
出
，
對
於
該
項
决
号
美
國
已
經
過
相
當
時
期
的
研
究
，
最

範
 
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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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寄每月二一兀七毛五」 

毒一季八元二毛毛 

，半年十六元，五毛 

全
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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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-三元

I

顯

■
報每月T

一元五至 

每
季
七
元 
五毛 

半
年  

+.,
五 
元 

全
年
三
十 
元

美
國
射•
官
匠
解
調.，
熬
項
决
定
與
上"
聯
合
國
大
會
開
除
台
灣
代
表
械
小
迎
接
中
共 

入
聯
合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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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美
國
曾
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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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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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政
乎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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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能)
雲
埠
一
名
華
人
琳
瞰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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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
灭
奩
遡
死
1
實
沙
L
认
在
送
經
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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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喪
生
，
另
有
四
十
人
受
傷
，
均
已
送
醫
院 

乘
黄
一
一
警
方
表
示
，整傷
者
大
部
紛
爲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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辉
整
罢
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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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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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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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仍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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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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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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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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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上

首

台
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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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
維
費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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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
方
式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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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
襄

。
國
驚
產
及
能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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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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绻
美
帰
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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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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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晶
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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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

:

以
該
項
方
式
計
算
，
素
圓
每
年
負
扣
百
，
員
速
、
名
尝
國
尼
佔
丁
證
制
局
人
員
兜
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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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之
三
十
一■

五
加
窮
聯
百
份
之
十
四
點
一
値
学
天
萬

■--7C
之
海
洛
及
爺
吊
，宜
被
法
用
定 

八
，
英
國
百

—份
工
五
点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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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百
份
之
六
五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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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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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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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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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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磨
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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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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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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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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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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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用
II 

十
五
，班
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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欝
大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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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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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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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思
會
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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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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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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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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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
 
將
不
潑
霸
名
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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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之
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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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

糠金參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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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理
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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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
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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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裁
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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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
員
責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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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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仆
衆
就
電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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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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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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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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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次
美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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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全
面
重
整
世
界
貨
幣
被
格
計
都
之
一
。
此
即 
盲
吿
取
消
。
此
次
雖
然
未
能
達
成
任
何
協
議 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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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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朿
當
前
對
雅
金
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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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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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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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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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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